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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�原产地规则和行政合作方法载于附录。

第12条
1�.�适用于从第三国进口至安道尔公国的货物的安排，
不得比适用于共同体货物进口的安排更为优惠。

2.�在共同体内以原烟制造且符合第3条(1)款条件的协
调制度税目号24.02和24.03项下产品，进口至安道尔
公国时，可享受相当于安道尔公国对"同类产品相对
于第三国"适用税率60%的优惠税率。

(a)�烟草制品�香烟�300支或小雪茄�150支

(单支重量不超过3克的雪茄)或雪茄75支或烟丝
400克�(b)�酒精及酒精饮料——酒精度超过22%�
vol的蒸馏饮料和烈性饮料；未变性乙醇（酒精度
≥80%�vol），总量1.5升或——酒精度不超过22%�
vol的烈性蒸馏饮料、葡萄酒或酒精基开胃酒、塔
菲亚酒、清酒或类似饮料，气泡酒、甜酒总量3升
以及——静态葡萄酒总量5升�(c)�香水75克和花露
水0.375升�(d)�咖啡1000克或咖啡提取物和精华
400克�(e)�茶200克或茶提取物和精华80克

4.�在第3款第二项规定的数量限制范围内，其中所列
货物的价值不应被考虑用于确定第1款所述的豁免。

第三章

共同条款
第13条

1.�缔约方之间旅行者进口货物所适用的进口关税、
营业税及消费税豁免，应适用于来自任一缔约方的旅
行者个人行李中所含货物，且该等豁免目前适用于共
同体对第三国的规定，前提是该等货物的进口严格属
于非商业性质。
2.�对于本协议第二章所涵盖并下文列出的产品，第1
款所述的豁免应按照以下数量限制授予每位从安道尔
公国进入共同体的旅客：

2.5公斤—�奶粉
—�炼乳
—�鲜奶
—�黄油
—�奶酪
—�糖和糖果
—�肉类

公斤
公斤
公斤

4�.�公斤
公斤公斤。 第14条

缔约方应避免采取任何直接或间接导致一方缔约方产品与
另一方缔约方类似产品之间歧视的国内税收措施或做法。

运往某一缔约方领土的产品，其国内费用退还金额不
得超过已直接或间接征收的费用。

3.�作为对第1款规定的减损，且前提是货物已按照某
一缔约方的国内市场条件取得并符合上述条件：
——适用于第一章所涵盖货物的豁免总价值，应按每人
设定为共同体给予来自第三国旅行者的豁免价值的三倍，

—�以下数量限制应适用于下文所列货物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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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5条

1.�除第11条第2款和第17条第8款规定的合作外，负
责执行本协议规定的缔约方行政当局还应在其他情
况下相互协助，以确保条款的遵守。
2.�第1款适用安排应由第17条所指的联合委员会确定。

根据第10条召开委员会时，应自请求提出之日起八个
工作日内举行会议。
8�.�根据第1款规定的程序，联合委员会应确定适用于
第3条和第4条的行政合作方法，以共同体在成员国
间贸易方面采用的方法为基础；联合委员会还可修
订附录中的条款，该附录见第11条。

第16条
本协议不妨碍基于公共道德、公共政策或公共安全、
保护人类、动物或植物的健康和生命、保护具有艺术、
历史或考古价值的国家珍宝、保护工业或商业财产或
与黄金和白银相关的管制而实施的进出口或过境货物
禁令或限制。然而，此类禁令或限制不得构成对缔约
方之间贸易的任意歧视或变相的贸易限制。

第18条
1.�缔约方之间因本协议解释产生的任何争议应提交联
合委员会处理。
2.�若联合委员会未能在下次会议上解决争议，任何一方可通知另一
方指定一名仲裁员；另一方则须在两个月内指定第二
名仲裁员。

联合委员会应指定第三名仲裁员。
仲裁员的决定应以多数票作出。

争议各缔约方均应采取必要措施，以确保仲裁员裁决的执行。

第19条
在本协议涵盖的贸易中：
—�安道尔公国实施的安排对共同体不得造成成员国、其国民或其公司之间的
任何歧视，

—�共同体对安道尔公国不得在安道尔国民或公司之间造成任何歧
视。

第17条
1.�应设立一个联合委员会，负责管理本协议并确保其
得到妥善实施。为此，该委员会应制定建议。在协议
规定的情况下，委员会应作出决定。缔约方应根据各
自法规执行这些决定。

2.�为确保本协议得到适当履行，缔约方应进行信息交
流，并在任一缔约方请求下，于联合委员会内共同磋
商。
3.�联合委员会应制定其议事规则。
4.�联合委员会由共同体代表与安道尔公国代表共同
组成。
5.�联合委员会应以共同协议方式作出决定。

6.�联合委员会主席应由各缔约方依照其议事规则所定
安排轮流担任。
7.�联合委员会应在一缔约方提出请求后召开会议，该
请求须在预定会议日期前至少一个月提交。若联合

第四章

一般和最终条款
第20条

本协议为无限期缔结。在其生效后五年内，双方应开
始磋商以审查其实施结果，并根据审查情况在必要时
开启关于协议修正的谈判。


